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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3 成果应用推广证明
16项，清单如下

序号 成果应用单位 序号 成果应用单位

1
北大大学

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
9 攀枝花学院

2
同济大学

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
10

石家庄铁道大学

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

3
电子科技大学

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
11

南昌大学

资源环境与化工学院

4
成都大学

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
12

上海大学

材料基因组工程研究院

5
四川轻化工大学

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
13

华北电力大学

新能源学院

6
河南工业大学

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
14

南京工业大学

数理科学学院

7
西南交通大学

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
15

铜仁学院

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

8
西南石油大学

新能源与材料学院
16

重庆理工大学

理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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